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
比

选
文

件

宁德市林业局
2026年05月

邀请函

致各潜在供应商： 

宁德市林业局对“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进行公开询价比选。现邀请各潜在供应商参与“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询价比选，请贵司结合实际情况对本项目进行报价。
询 价 人：宁德市林业局

询价机构：福建华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40号锦绣茗苑1幢1梯6层华泽公司
邮    编：352100

联 系 人：谢宇星   联系电话：0593-2356788
询价比选邀请

宁德市林业局对“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进行询价比选。现邀请各潜在供应商参与“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询价比选，请贵司结合实际情况对本项目进行报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

2.项目金额：最高限价7.5万元；

3.工期：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
4.采购人：宁德市林业局；

5.代理机构：福建华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供应商参加本次询价比选活动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1.报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17：30前（北京时间），请在此时间之前将密封完好的比选文件邮寄或现场递交福建华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40号锦绣茗苑1幢1梯6层华泽公司），逾期不予接收。

2.以邮寄方式递交比选文件的，比选文件到达时间以代理机构收件签收时间为准，逾期签收的比选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文件。比选人需自行承担邮寄过程中的丢失、损毁、延误等风险，代理机构不对邮寄过程中的问题负责（不接受邮寄到付）。
四、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宁德市林业局

代理机构：福建华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40号锦绣茗苑1幢1梯6层

邮    编：352100

联 系 人：谢宇星    联系电话：0593-2356788

询价比选须知

	序号 
	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项目名称
	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

	2
	报价文件要求
	报价文件纸质材料两份；
电子文档（包含报价文件word版及报价文件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各一份；
逐页加盖公章。

装订成册，档案袋加盖公章密封。

	3
	报价文件有效期
	递交文件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

	4
	报价文件
截止时间
	2026年05月22日17:30（北京时间），超过截止时间则不予接收。

	5
	报价文件
递交方式
	1.报价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17：30前（北京时间），请在此时间之前将密封完好的比选文件邮寄或现场递交福建华泽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40号锦绣茗苑1幢1梯6层华泽公司），逾期不予接收。

2.以邮寄方式递交比选文件的，比选文件到达时间以代理机构收件签收时间为准，逾期签收的比选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文件。比选人需自行承担邮寄过程中的丢失、损毁、延误等风险，代理机构不对邮寄过程中的问题负责（不接受邮寄到付）。

	6
	中标评审规则
	本项目评审方法采用最低价评标法，供应商报价材料满足本项目全部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中标供应商，若出现最低报价相同，则抽签决定成交供应商。参与比选的供应商和评审合格的供应商少于三家时，本项目按废标处理。


采购内容

一、技术和服务要求    
项目概况：宁德项目建设森林防火应急道路总长度85.45公里，其中:宁德市蕉城区总长度39.45公里(其中:福口国有林场道路长26.45公里，县本级道路长13公里)；福安市总长度46公里(其中:福安国有林场道路长33公里，县本级道路长13公里)。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森林防火应急道路、挡土墙、涵洞、安全防护及排水边沟等
水保编制服务：所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编制科学合理的水土保持方案，明确防治目标、措施及监测要求。

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

报

价

文

件
供应商：

日  期：

格式二：

承诺函

宁德市林业局：

我公司作为本次项目询价比选报价的供应商，根据报价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格式三：

营业执照复印件

格式四：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宁德市林业局：

本授权声明：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项目询价比选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注：附件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格式五：

报价表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工期
	总价

（元）

	1
	宁德市森林防火应急道路建设项目-水保编制服务
	水保编制服务：所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编制科学合理的水土保持方案，明确防治目标、措施及监测要求。
	1项
	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
	


注：供应商需充分考虑本项目的交付时间，并将服务期间因履行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综合考虑在报价内。包括但不限于工具软件费用、文本撰写稿费、专家论证费、人员工资、税费等项目完成前的一切费用。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2

